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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及 送 達

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4月8日

發文字號：府產業商字第1146011779號

主旨：樂山實業有限公司因有公司法第10條第2款規定開始營業後自行停止營業6個月以

上之情事，經本府以114年2月26日府產業商字第11436014000號函廢止公司登記

，惟寄送公文書皆無從送達，爰以公告代替送達。

依據：公司法第10條第2款及第28條之1規定。

公告事項： 

 
一、本府114年2月26日府產業商字第11436014000號函。

二、退回函件於臺北市商業處待領，公司及負責人得於上班時間內，親自攜帶國民身

分證及印章洽領，如有委託代理人代為領取者，請檢附委託書及代理人身分證

（臺北市商業處登記服務科，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北區1樓）。

市長  蔣萬安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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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4月8日

發文字號：府產業商字第1146011780號

主旨：鵬達珊瑚寶石有限公司等61家公司(詳如附件清冊)，因有公司法第10條第2款規定

開始營業後自行停止營業6個月以上之情事，經本府以114年3月12日府產業商字第

11436014100號等函廢止公司登記，惟寄送公文書皆無從送達，爰以公告代替送達

。

依據：公司法第10條第2款及第28條之1規定。

公告事項： 

 
一、本府114年3月12日府產業商字第11436014100號等函。

二、退回函件於臺北市商業處待領，公司及負責人得於上班時間內，親自攜帶國民身

分證及印章洽領，如有委託代理人代為領取者，請檢附委託書及代理人身分證

（臺北市商業處登記服務科，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北區1樓）。

市長  蔣萬安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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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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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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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
一
編

號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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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
負
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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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鵬
達
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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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
石

有
限

公
司

黃
福

2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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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77
大
總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尤
金
溪

3
21
21
00

66
飛
軍
貿

易
有
限

公
司

丁
玲
原

4
23
16
02

10
永
仁
茶

業
有
限

公
司

林
世
賢

5
86
28
72

84
歐
立
歐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丁
玲
原

6
84
91
87

85
欣
聯
合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許
元
裕

7
97
47
72

81
柒
耶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陳
美
美

8
16
28
64

67
綺
夢
思

麗
有
限

公
司

李
佳
莉

9
16
77
77

72
達
建
設

計
工
程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羅
瑋

10
16
79
19

43
希
易
資

訊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陳
治
銘

11
82
97
46

07
禾
丰
國

際
物
流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許
勝
凱

12
70
58
32

04
康
百
克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曹
維
希

13
12
68
81

39
會
市
有

限
公
司

李
香
霖

14
12
93
40

76
台
灣
科

精
美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林
欽
盛

15
89
71
87

71
真
象
電

腦
動
畫

有
限

公
司

王
人
正

16
27
32
50

71
俊
寅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蔡
裕
樑

17
27
33
98

99
上
磊
極

限
材
料

有
限

公
司

胡
明
華

18
27
34
82

91
大
愛
無

限
生
物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洪
建
文

19
27
71
76

47
寶
瓶
紀

有
限
公

司
陳
威
佑

20
28
68
62

08
全
能
速

修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鍾
昌
煒

11
4年

03
月
12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43
60

16
00
0號

共
計

：
61
筆

11
4年

03
月
12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43
60

15
40
0號

11
4年

03
月
12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43
60

15
50
0號

11
4年

03
月
12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43
60

15
60
0號

11
4年

03
月
12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43
60

15
70
0號

11
4年

03
月
12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43
60

15
80
0號

11
4年

03
月
12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43
60

15
90
0號

11
4年

03
月
12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43
60

14
80
0號

11
4年

03
月
12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43
60

14
90
0號

11
4年

03
月
12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43
60

15
00
0號

11
4年

03
月
12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43
60

15
10
0號

11
4年

03
月
12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43
60

15
20
0號

11
4年

03
月
12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43
60

15
30
0號

11
4年

03
月
12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43
60

14
20
0號

11
4年

03
月
12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43
60

14
30
0號

11
4年

03
月
12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43
60

14
40
0號

11
4年

03
月
12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43
60

14
50
0號

11
4年

03
月
12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43
60

14
60
0號

11
4年

03
月
12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43
60

14
70
0號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46

01
17

80
號

廢
止
公

司
登
記

刊
登
臺

北
市
政

府
公

報
清

冊
案
由

：
M1
92

批
號

：
11
34

9

處
分
函

日
期
及

文
號

11
4年

03
月
12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43
60

14
10
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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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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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統
一
編

號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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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稱
負
責
人

21
29
04
65

10
晶
彩
環

保
生
技

有
限

公
司

黃
義
瀚

22
25
10
11

46
小
公
園

整
合
行

銷
有

限
公
司

楊
倬
復

23
53
55
73

85
台
灣
磊

思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蔡
美
賢

24
53
56
64

29
翔
申
國

際
開
發

有
限

公
司

林
美
翠

25
54
35
35

79
科
精
美

國
際
行

銷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林
欽
盛

26
24
55
24

74
麗
久
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國
貞
泰

三

27
24
75
63

91
天
原
資

管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黃
端
祥

28
24
97
31

01
如
安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張
敏
君

29
43
79
51

55
盈
天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劉
亞
鑫

30
42
86
90

39
亞
洲
睿

廷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張
竣
源

31
52
21
83

73
鮮
寶
食

品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李
世
寶

32
52
64
67

33
慕
德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李
珮
瑄

33
52
85
61

95
杋
鑫
國

際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洪
芊
宜

34
52
91
90

23
辛
晨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洪
雪
婷

35
66
51
82

18
騰
龍
國

際
興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呂
雲
龍

36
54
69
91

23
心
悅
生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陳
品
方

37
42
60
25

46
授
潤
顧

問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蔡
璟
臻

38
42
99
80

97
珍
福
蔬

果
批
發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劉
品
洋

39
50
79
05

14
智
晟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王
偉
華

40
69
36
26

74
馬
斯
特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鄭
旭
哲

11
4年

03
月
12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43
60

17
80
0號

11
4年

03
月
12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43
60

17
90
0號

11
4年

03
月
12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43
60

18
00
0號

共
計

：
61
筆

11
4年

03
月
12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43
60

17
20
0號

11
4年

03
月
12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43
60

17
30
0號

11
4年

03
月
12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43
60

17
40
0號

11
4年

03
月
12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43
60

17
50
0號

11
4年

03
月
12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43
60

17
60
0號

11
4年

03
月
12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43
60

17
70
0號

11
4年

03
月
12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43
60

16
60
0號

11
4年

03
月
12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43
60

16
70
0號

11
4年

03
月
12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43
60

16
80
0號

11
4年

03
月
12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43
60

16
90
0號

11
4年

03
月
12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43
60

17
00
0號

11
4年

03
月
12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43
60

17
10
0號

處
分
函

日
期
及

文
號

11
4年

03
月
12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43
60

16
10
0號

11
4年

03
月
12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43
60

16
20
0號

11
4年

03
月
12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43
60

16
30
0號

11
4年

03
月
12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43
60

16
40
0號

11
4年

03
月
12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43
60

16
50
0號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46

01
17

80
號

廢
止
公

司
登
記

刊
登
臺

北
市
政

府
公

報
清

冊
案
由

：
M1
92

批
號

：
11
3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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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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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4/

04
/0
7

頁
  

  
次
：
3

序
號

統
一
編

號
公
  
司

  
名
  

稱
負
責
人

41
50
88
04

93
信
賴
有

限
公
司

鄭
博
仁

42
82
88
47

47
保
安
智

慧
物
管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伍
朝
陽

43
82
96
84

00
旭
永
瑞

先
進
材

料
有

限
公
司

傅
才
玲

44
83
53
64

38
亞
馬
納

有
限
公

司
歐
比
雅

45
83
42
78

68
朵
力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吳
秉
霖

46
83
17
06

61
歐
聲
有

限
公
司

劉
義
信

47
90
77
31

74
翻
滾
艾

莉
有
限

公
司

黃
雅
涵

48
91
01
53

06
日
初
烘

焙
有
限

公
司

賴
宏
林

49
91
01
56

09
科
丹
西

有
限
公

司
郭
舜
豪

50
90
41
80

29
皇
家
香

氛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張
顥
霖

51
54
81
87

31
榮
朔
塑

膠
有
限

公
司

唐
旭
賢

52
83
46
63

82
森
旺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吳
中
貫

53
90
47
50

55
天
祐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鄭
天
祐

54
90
25
47

63
基
諾
誠

有
限
公

司
林
永
勝

55
90
18
72

50
沅
享
食

業
有
限

公
司

黃
月
紅

56
53
90
64

54
鎮
陞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林
義
圍

57
50
95
15

19
雲
梅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姚
怡
帆

58
90
33
79

54
無
限
富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吳
郁
民

59
90
01
43

42
鑫
喬
資

產
管
理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陳
畢
豪

60
93
79
08

50
資
能
科

技
資
訊

有
限

公
司

陳
育
豪

11
4年

03
月
12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43
60

19
60
0號

11
4年

03
月
12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43
60

19
70
0號

11
4年

03
月
12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43
60

19
80
0號

11
4年

03
月
12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43
60

19
90
0號

11
4年

03
月
12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43
60

20
00
0號

共
計

：
61
筆

11
4年

03
月
12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43
60

19
00
0號

11
4年

03
月
12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43
60

19
10
0號

11
4年

03
月
12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43
60

19
20
0號

11
4年

03
月
12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43
60

19
30
0號

11
4年

03
月
12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43
60

19
40
0號

11
4年

03
月
12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43
60

19
50
0號

11
4年

03
月
12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43
60

18
40
0號

11
4年

03
月
12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43
60

18
50
0號

11
4年

03
月
12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43
60

18
60
0號

11
4年

03
月
12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43
60

18
70
0號

11
4年

03
月
12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43
60

18
80
0號

11
4年

03
月
12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43
60

18
90
0號

案
由

：
M1
92

批
號

：
11
34

9

處
分
函

日
期
及

文
號

11
4年

03
月
12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43
60

18
10
0號

11
4年

03
月
12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43
60

18
20
0號

11
4年

03
月
12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43
60

18
30
0號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46

01
17

80
號

廢
止
公

司
登
記

刊
登
臺

北
市
政

府
公

報
清

冊
臺北市政府公報      114 年第  6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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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表

日
期
:
11
4/

04
/0
7

頁
  

  
次
：
4

序
號

統
一
編

號
公
  
司

  
名
  

稱
負
責
人

61
94
20
50

81
安
光
貿

易
有
限

公
司

林
俊
吉

共
計

：
61
筆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46

01
17

80
號

廢
止
公

司
登
記

刊
登
臺

北
市
政

府
公

報
清

冊
案
由

：
M1
92

批
號

：
11
34

9

處
分
函

日
期
及

文
號

11
4年

03
月
12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43
60

20
10
0號

臺北市政府公報      114 年第  6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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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商業處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4月8日

發文字號：北市商二字第1146011776號

主旨：震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等6家公司(詳如附件清冊)，因有公司法第10條第2款規定

開始營業後自行停止營業6個月以上之情事，經本處分別以114年2月13日北市商二

字第11430021100號等函通知公司陳述意見及通知代表人，惟寄送公司及代表人公

文書皆無從送達，爰以公告代替送達。

依據：公司法第10條第2款及第28條之1規定。

公告事項： 

 
一、本處114年2月13日北市商二字第11430021100號等函。

二、退回函件於本處待領，公司及負責人得於上班時間內，親自攜帶國民身分證及印

章洽領，如有委託代理人代為領取者，請檢附委託書及代理人身分證（臺北市商

業處登記服務科，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北區1樓）。

處長  高振源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臺北市政府公報      114 年第  6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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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表

日
期
:
11
4/

04
/0
7

頁
  

  
次
：
1

序
號

統
一
編

號
公
  
司

  
名
  

稱
負
責
人

1
13
09
89

40
震
技
工

程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章
偉
義

2
27
75
31

85
詠
立
貿

易
有
限

公
司

何
宜
真

3
28
85
05

17
威
程
資

訊
有
限

公
司

趙
亦
廷

4
53
77
77

53
頂
捷
管

理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曾
水
田

5
54
32
02

06
博
研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盧
駿
義

6
28
52
20

43
冠
鳴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丁
毓
浚

11
4年

02
月
13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3
00

21
20
0號

11
4年

02
月
13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3
00

21
30
0號

11
4年

02
月
13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3
00

21
40
0號

11
4年

02
月
13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3
00

21
50
0號

11
4年

02
月
13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3
00

21
60
0號

共
計

：
6筆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6

01
17

76
號

無
營

業
公
司
通

知
公
司

限
期
申

復
刊

登
臺
北

市
政
府

公
報
清

冊
案
由

：
M1
92

批
號

：
11
31

1

處
分
函

日
期
及

文
號

11
4年

02
月
13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3
00

21
10
0號

臺北市政府公報      114 年第  6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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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商業處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4月8日

發文字號：北市商二字第1146011778號

主旨：倍宏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等5家公司(詳如附件清冊)，因有公司法第10條第2款規定

開始營業後自行停止營業6個月以上之情事，經本處114年2月26日北市商二字第

11430036700號等函命令解散，惟寄送公文書皆無從送達，爰以公告代替送達。

依據：公司法第10條第2款及第28條之1規定。

公告事項： 

 
一、本處114年2月26日北市商二字第11430036700號等函。

二、退回函件於本處待領，公司及負責人得於上班時間內，親自攜帶國民身分證及印

章洽領，如有委託代理人代為領取者，請檢附委託書及代理人身分證（臺北市商

業處登記服務科，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北區1樓）。

處長  高振源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臺北市政府公報      114 年第  6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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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表

日
期
:
11
4/

04
/0
7

頁
  

  
次
：
1

序
號

統
一
編

號
公
  
司

  
名
  

稱
負
責
人

1
70
54
90

65
倍
宏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邱
傑
書

2
24
34
21

53
普
羅
敦

司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黎
一
正

3
55
63
21

08
康
美
基

有
限
公

司
梁
啟
基

4
55
76
85

69
投
石
機

數
位
廣

告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陳
維
鈞

5
82
80
12

96
大
直
新

高
軒
有

限
公

司
徐
勝
麒

11
4年

02
月
26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3
00

36
80
0號

11
4年

02
月
26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3
00

36
90
0號

11
4年

02
月
26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3
00

37
00
0號

11
4年

02
月
26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3
00

37
10
0號

共
計

：
5筆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6

01
17

78
號 無
營
業

公
司
命

令
解
散

刊
登
臺

北
市

政
府

公
報
清

冊
案
由

：
M1
92

批
號

：
11
30

9

處
分
函

日
期
及

文
號

11
4年

02
月
26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3
00

36
70
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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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商業處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4月8日

發文字號：北市商二字第1146011777號

主旨：多利設計有限公司等3家公司(詳如附件清冊)，因有公司法第10條第2款規定開始

營業後自行停止營業6個月以上之情事，經本處分別以114年3月10日北市商二字第

11430037200號等函通知公司陳述意見及通知代表人，惟寄送公司及代表人公文書

皆無從送達，爰以公告代替送達。

依據：公司法第10條第2款及第28條之1規定。

公告事項： 

 
一、本處114年3月10日北市商二字第11430037200號等函。

二、退回函件於本處待領，公司及負責人得於上班時間內，親自攜帶國民身分證及印

章洽領，如有委託代理人代為領取者，請檢附委託書及代理人身分證（臺北市商

業處登記服務科，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北區1樓）。

處長  高振源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臺北市政府公報      114 年第  6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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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表

日
期
:
11
4/

04
/0
7

頁
  

  
次
：
1

序
號

統
一
編

號
公
  
司

  
名
  

稱
負
責
人

1
24
48
18

23
多
利
設

計
有
限

公
司

張
喬
茵

2
53
54
90

40
妍
創
美

學
策
略

有
限

公
司

潘
薏
如

3
24
62
00

22
威
登
租

賃
有
限

公
司

李
冠
濰

11
4年

03
月
10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3
00

37
30
0號

11
4年

03
月
10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3
00

37
40
0號

共
計

：
3筆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6

01
17

77
號

無
營

業
公
司
通

知
公
司

限
期
申

復
刊

登
臺
北

市
政
府

公
報
清

冊
案
由

：
M1
92

批
號

：
11
31

2

處
分
函

日
期
及

文
號

11
4年

03
月
10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3
00

37
20
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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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函
地址：100057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

26號

承辦人：丘淑娟

電話：23752100#1509

傳真：2311-6412

電子信箱：aj5764@gov.taipei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4月8日

發文字號：北市警交字第1143059946號

主 旨：檢送本局南港分局舉發違反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69條至第84條案件公告暨

應受送達名冊各1份，請查照。

說 明：依據本局南港分局114年4月8日北市警南分交字第1143036050號函辦理。

正 本：臺北市政府秘書處(惠請刊登市府公報)

副 本：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

局長  李西河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臺北市政府公報      114 年第  6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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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

訂

線

第1頁 共1頁

檔　　號：

保存年限：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4月7日
發文字號：北市警南分交字第1143035865號
附件：送達名冊1份   

主旨：公告本分局各外勤單位依法舉發黃信耀等7人違反道路交
通管理處罰條例第69條至第84條案件應受送達人名冊1份
（計1頁）。   

依據：　

一、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5條。   
二、行政程序法第78、81條。   

公告事項：　

一、應受送達人於公告日起，得隨時至本分局交通組領取旨

揭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69條至84條案件裁決書
。   

二、上述名冊所列受處分人，自公示送達生效(登載臺北市政
府公報滿20日)，仍不依法完納前項案件罰鍰者，本分局
將依法移請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各地分署強制執行。   

分局長 周哲民

臺北市政府公報      114 年第  6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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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受處分人

姓    名

出生

年份

身分證

統一編號

裁決書字號及件數

(處分主文)
文書保管機關 備註

1 黃信耀 50年 A12137****
北市警南分交裁字第

A01R43344號等計1件裁決書

臺北市政府警察

局南港分局

2 蔡榮華 65年 A12439****
北市警南分交裁字第

A02R4D014號等計1件裁決書

臺北市政府警察

局南港分局

3 蕭銘烽 63年 F12347****
北市警南分交裁字第

A00ZNP687號等計2件裁決書

臺北市政府警察

局南港分局

4 洪德明 40年 N10127****
北市警南分交裁字第

A01R1P769號等計1件裁決書

臺北市政府警察

局南港分局

5 楊憲騏 78年 A12941****
北市警南分交裁字第

A01ZN3148號等計1件裁決書

臺北市政府警察

局南港分局

6 李永章 52年 T12099****
北市警南分交裁字第

A00R3P904號等計1件裁決書

臺北市政府警察

局南港分局

7 楊天福 32年 F10385****
北市警南分交裁字第

A1A324935號等計1件裁決書

臺北市政府警察

局南港分局

以下空白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公示

舉發違反道路交通處罰條例第69條至84條案件送達名冊

臺北市政府公報      114 年第  6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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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函
地址：100057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

26號

承辦人：丘淑娟

電話：23752100#1509

傳真：2311-6412

電子信箱：aj5764@gov.taipei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4月8日

發文字號：北市警交字第1143059831號

主 旨：檢送本局內湖分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69條至第84條案件公告

暨應受送達名冊各1份，請查照。

說 明：依據本局內湖分局114年4月7日北市警內分交字第1143007078號函辦理。

正 本：臺北市政府秘書處(惠請刊登市府公報)

副 本：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

局長  李西河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臺北市政府公報      114 年第  6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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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

訂

線

第1頁 共1頁

檔　　號：

保存年限：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4月7日
發文字號：北市警內分交字第1143007077號
附件：應受送達名冊1份   

主旨：公告本分局舉發林明順等7名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第69條至84條案件應受送達人名冊1份。   

依據：　

一、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5條。   
二、行政程序法第78、81條。   

公告事項：　

一、應受送達人於公告日起得隨時至本分局交通組領取旨揭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69條至第84條案件裁決書
。   

二、上述名冊受處分人，自公示送達生效（登載臺北市政府

公報滿20日）仍不依法完納前項案件罰鍰者，本分局將
依法移請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各分署強制執行。   

分局長 蕭惠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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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受處分人

姓    名

出生

年份

身分證

統一編號

裁決書字號及件數

(處分主文)
文書保管機關 備註

1 林明順 48年 A12188****
北市警內分交字第A00S64039

號等計1件裁決書

臺北市政府警察

局內湖分局

2 陶瑞穎 48年 A22090****
北市警內分交字第A00S91573

號等計1件裁決書

臺北市政府警察

局內湖分局

3 陳怡君 64年 A22444****
北市警內分交字第A02S3L036

號等計1件裁決書

臺北市政府警察

局內湖分局

4 黃詳榮 62年 F12319****
北市警內分交字第A00D1F820

號等計3件裁決書

臺北市政府警察

局內湖分局

5 黃霈麒 72年 F22553****
北市警內分交字第A00S91609

號等計1件裁決書

臺北市政府警察

局內湖分局

6 黃進祥 67年 K12170****
北市警內分交字第A00S94217

號等計3件裁決書

臺北市政府警察

局內湖分局

7 謝易達 44年 N10341****
北市警內分交字第A02ZGX731

號等計1件裁決書

臺北市政府警察

局內湖分局

以下空白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公示

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69條至84條案件應受送達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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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函
地址：100057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

26號

承辦人：丘淑娟

電話：23752100#1509

傳真：2311-6412

電子信箱：aj5764@gov.taipei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4月9日

發文字號：北市警交字第1143060410號

主 旨：檢送本局北投分局舉發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69條至第84條案件公告暨應

受送達名冊各1份，請查照。

說 明：依據本局北投分局114年4月9日北市警投分交字第11430053991號函辦理。

正 本：臺北市政府秘書處(惠請刊登市府公報)

副 本：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北投分局

局長  李西河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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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

訂

線

第1頁 共1頁

檔　　號：

保存年限：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北投分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4月9日
發文字號：北市警投分交字第11430053992號
附件：清冊1份   

主旨：公告本分局依法舉發沈政聰等7名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
條例第69條至第84條案件應受送達人名冊1份(計1頁)。   

依據：　

一、違反道路交通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5條。   
二、行政程序法第78、81條。   

公告事項：　

一、應受送達人於公告日起，得隨時至本分局交通組裁罰室

領取旨揭違反道路交通處罰條例第69條至84條案件裁決
書。   

二、上述名冊所列受處分人，自公示送達生效(登載市府公報
滿20日)仍不依法完納前項案件罰鍰者，本分局將依法移
請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各地分署強制執行。   

分榆長 李紹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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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受處分人姓

名

出生

年份

身分證

統一編號

裁決書字號及件數

(處分主文)
文書保管機關 備註

1 沈政聰 51年 A12364****
北市警投交裁字第A00F8M238

號等計1件裁決書

臺北市政府警察

局北投分局

2 黃詳榮 62年 F12319****
北市警投交裁字第A00F1V418

號等計1件裁決書

臺北市政府警察

局北投分局

3 江志雄 67年 F12500****
北市警投交裁字第A00F4H447

號等計1件裁決書

臺北市政府警察

局北投分局

4 蕭景鴻 60年 Q12076****
北市警投交裁字第A02ZJ2245

號等計1件裁決書

臺北市政府警察

局北投分局

5 王再發 50年 R12217****
北市警投交裁字第A02ZJQ610

號等計1件裁決書

臺北市政府警察

局北投分局

6 林洙紅 56年 S22082****
北市警投交裁字第A00FIB315

號等計1件裁決書

臺北市政府警察

局北投分局

7 古文龍 72年 U12113****
北市警投交裁字第A02ZJO704

號等計1件裁決書

臺北市政府警察

局北投分局

以下空白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北投分局公示

舉發違反道路交通處罰條例第69條至84條案件送達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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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函
地址：100057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

26號

承辦人：丘淑娟

電話：23752100#1509

傳真：2311-6412

電子信箱：aj5764@gov.taipei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4月10日

發文字號：北市警交字第1143060741號

主 旨：檢送本局士林分局舉發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69條至第84條案件公告暨應

受送達名冊各1份，請查照。

說 明：依據本局士林分局114年4月10日北市警士分交字第11430070761號函辦理。

正 本：臺北市政府秘書處(惠請刊登市府公報)

副 本：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

局長  李西河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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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

訂

線

第1頁 共1頁

檔　　號：

保存年限：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4月10日
發文字號：北市警士分交字第11430070762號
附件：士林分局送達名冊(公告)   

主旨：公告本分局各外勤單位依法舉發李朝勲等14名違反道路交
通管理處罰條例第69條至84條案件應受送達人名冊1份（
計1頁）。   

依據：　

一、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5條。   
二、行政程序法第78條、81條。   

公告事項：　

一、應受送達人於公告日起得隨時至本分局交通組領取旨揭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69條至84條案件裁決書。   
二、上述名冊所列受處分人，自公示送達生效（登載市府公

報滿20日）仍不依法完納前項案件罰鍰者，本分局將依
法移請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各地分署強制執行。   

分局長 陳瑞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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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受處分人

姓名

出生

年份

身分證統一

編號
裁決書字號及件數(處分主文) 文書保管機關 備註

1 李朝勲 45年 N12070****
北市警士分交裁字

第A01E7R801號等計1件裁決書

臺北市政府警

察局士林分局

2 楊智鈞 61年 J12141****
北市警士分交裁字

第A02EMH330號等計1件裁決書

臺北市政府警

察局士林分局

3 謝麗慧 59年 F22284****
北市警士分交裁字

第A02E8F919號等計2件裁決書

臺北市政府警

察局士林分局

4 王志清 75年 F12674****
北市警士分交裁字

第A02E2U004號等計1件裁決書

臺北市政府警

察局士林分局

5 吳俊偉 47年 H12078****
北市警士分交裁字

第A01E2T838號等計1件裁決書

臺北市政府警

察局士林分局

6 林士傑 80年 F12744****
北市警士分交裁字

第A02WA8895號等計1件裁決書

臺北市政府警

察局士林分局

7 林晏竹 85年 A12845****
北市警士分交裁字

第A02EMR729號等計1件裁決書

臺北市政府警

察局士林分局

8 陳培育 70年 F12547****
北市警士分交裁字

第A02EMR760號等計1件裁決書

臺北市政府警

察局士林分局

9 劉沅 80年 H12419****
北市警士分交裁字

第A02E2S049號等計1件裁決書

臺北市政府警

察局士林分局

10 顏君育 81年 F12800****
北市警士分交裁字

第A03ZA6176號等計1件裁決書

臺北市政府警

察局士林分局

11 張裕昌 67年 A12453****
北市警士分交裁字

第A05ZAG794號等計1件裁決書

臺北市政府警

察局士林分局

12 許朝棟 82年 F12851****
北市警士分交裁字

第A01E7D864號等計1件裁決書

臺北市政府警

察局士林分局

13 陳威龍 67年 A12475****
北市警士分交裁字

第A00E9X180號等計1件裁決書

臺北市政府警

察局士林分局

14 彭宏欣 61年 A12479****
北市警士分交裁字

第A02E9W196號等計1件裁決書

臺北市政府警

察局士林分局

以下空白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公示

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69條至84條案件送達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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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4月14日

發文字號：北市衛健字第11430864881號

主旨：公告修正本市「原住民因族群、文化之特殊性所衍生身心健康異常醫療保健服務

項目」內容，自即日起生效。

依據：「臺北市原住民衛生醫療自治條例」第6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本市「原住民因族群、文化之特殊性所衍生身心健康異常醫療保健服務項目

」如下：「惡性腫瘤」、「心臟疾病(高血壓性疾病除外)」、「慢性肝病及肝硬

化」、「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腦血管疾病」、「糖尿病」、「

肺炎」、「事故傷害」、「高血壓性疾病」、「慢性下呼吸道疾病」、「腎炎、

腎病症候群及腎病變」、「敗血病」、「結核病」、「源於周產期的特定病況」

、「皮膚及皮下組織疾病」、「原位與良性腫瘤(惡性腫瘤除外)」、「胃及十二

指腸潰瘍」、「骨骼肌肉系統及結締組織之疾病」；共18項疾病(如附件)。

二、依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於114年公布「111年原住民族人口及健康統計年報」

10大死因，與本市市民111年死因之標準死亡率值比較，分析結果顯著高於一般市

民列為公告項目；另為持續提供本市原住民族群健康照護，保留104年公告之其餘

8項。

三、停止適用113年2月7日公告項目內容，並自即日起生效。

局長  黃建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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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因族群、文化之特殊性所衍生之身心健康異常醫療保健服務項目 

 

一、 依據「臺北市原住民衛生醫療自治條例」第 6條規定：「市政府應提供本

市原住民預防保健服務；如發現有因族群、文化之特殊性所衍生之身心健

康異常者，應協助其就醫。前項醫療保健服務項目，由主管機關定期公告

之。」。 

二、 本公告項目乃依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114年公布「111年原住民族人口

及健康統計年報-10大死因」與本市市民標準化死亡率值比較，若全國原

住民族死亡率統計上有顯著的高於一般民眾死亡率時，即列為公告疾病項

目，如下：  

111年度全國原住民與臺北市民標準化死亡率檢定表 

       死亡率統計 

 

疾病項目  

全國原住民 臺北市民 

比例差異 

檢定 p值 

判定結果

(5%顯著水準) 
死亡人數 

(人) 

標準化 

死亡率 

(人/十萬人) 

死亡人數 

(人) 

標準化 

死亡率 

(人/十萬人) 

全死因 5,017 759.8 21,047 340.3 0.000 顯著較高 

1.惡性腫瘤 1,035 149.5 5,246 93.1 0.000 顯著較高 

2.心臟疾病(高血壓性疾

病除外) 
585 88.0 3,209 49.3 0.000 顯著較高 

3.慢性肝病及肝硬化 361 52.1 230 4.6 0.000 顯著較高 

4.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

炎(COVID-19) 
356 54.3 1,628 23.5 0.000 顯著較高 

5.腦血管疾病 350 52.8 1,078 16.6 0.000 顯著較高 

6.糖尿病 289 43.1 907 13.6 0.000 顯著較高 

7.肺炎 285 44.5 1,387 18.3 0.000 顯著較高 

8.事故傷害 268 42.7 365 8.1 0.000 顯著較高 

9.高血壓性疾病 218 33.3 768 10.7 0.000 顯著較高 

10. 慢性下呼吸道疾病 173 27.0 928 12.2 0.000 顯著較高 

資料來源：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111年原住民族人口及健康統計年報」、衛生福利部統計

處「111年各縣市死因統計」。 

三、 另「腎炎、腎病症候群及腎病變」、「敗血症」、「結核病」、「源於周產期的

特定病況」、「皮膚及皮下組織疾病」、「原位與良性腫瘤(惡性腫瘤除外)」、

「胃及十二指腸潰瘍」、「骨骼肌肉系統及結締組織之疾病」等 8 項，為持

續提供本市原住民族健康照護，納入醫療保健服務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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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4月8日

發文字號：北市環稽字第11430177972號

主旨：公告委託歐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辦理「114年高污染車輛管制計畫」，自中華民國

114年3月12日起實施。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6條。

公告事項： 

 
一、本局環保稽查大隊辦理「114年高污染車輛管制計畫」，計畫內容包括辦理整合性

聲音照相暨車牌辨識系統執行高污染車輛監攝、機動車輛通知到檢現場檢測及路

邊攔車檢測等作業，自114年3月12日起至114年12月31日止委託歐怡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辦理。

二、倘對本公告有疑問，請電洽本局環保稽查大隊勤務規劃督導組（地址：臺北市大

同區重慶北路3段347號4樓），電話：02-2592-3600分機210。

局長  徐世勲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臺北市政府公報      114 年第  68  期

27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4月8日

發文字號：北市環稽字第11430177971號

主旨：公告委託瑩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辦理「114年度臺北市加強移動性污染源-機車排

放空氣污染物稽查管制計畫」，自中華民國114年3月31日起實施。

依據：空氣污染防制法第4條暨行政程序法第16條。

公告事項： 

 
一、本局環保稽查大隊辦理「114年度臺北市加強移動性污染源-機車排放空氣污染物

稽查管制計畫」，計畫內容包括於本市各行政區主要道路上或空氣品質維護區周

邊或其他適當地點執行使用中機車不定期路邊攔檢（含通知到檢）、空氣品質維

護區管制對象稽查及機動車輛噪音稽查等作業，自114年3月31日起至114年12月

31日止委託瑩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辦理。

二、倘對本公告有疑問，請電洽本局環保稽查大隊勤務規劃督導組（地址：臺北市大

同區重慶北路3段347號4樓），電話：02-2592-3600分機214。

局長  徐世勲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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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4月11日

發文字號：北市環水字第1143032381號

主旨：公告委託莫內生態有限公司辦理本局「114年度關渡自然公園水磨坑溪人工濕地操

作維護計畫」，自中華民國114年3月1日起施行。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6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本局委託莫內生態有限公司辦理「114年度關渡自然公園水磨坑溪人工濕地操作維

護計畫」，執行項目如下：

(一)植栽維護、濕地單元間土堤滲漏維護、清淤及修復。

(二)解說涼亭、平台養護作業及雙語導覽解說看板更新。

(三)水質及鳥類生態調查。

(四)場域設施保養維護及修繕工作。

(五)辦理場域內導覽解說、環境教育宣導工作及校園濕地環境教育推廣活動等。

二、旨揭計畫期程自114年3月1日起至114年12月31日止。

三、對本公告如有疑義，請洽本局水質病媒管制科承辦人高詩婷，電話

（02）27208889轉7262。

局長  徐世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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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4月2日

發文字號：北市環資字第1143030166號

主旨：公告委託綠信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辦理「114年度臺北市資源回收流向掌握暨回

收站升級計畫」，自114年3月12日起實施。

依據：廢棄物清理法及資源回收再利用法第4條暨行政程序法第16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

公告事項： 

 
一、本局辦理「114年度臺北市資源回收流向掌握暨回收站升級計畫」，包含：

(一)應回收廢棄物回收處理業登記與申報管理作業。

(二)應回收廢棄物回收處理業環境改善及消防通報與應對。

(三)推動機關、學校落實源頭減量工作。

(四)協助推動資源回收關懷計畫。

(五)強化行動資收站及回收服務工作。

(六)環境部與本局重大政策行政配合事項。

(七)協助彙整計畫執行成果。

二、本計畫自114年3月12日起至114年12月31日止，委託綠信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辦

理。

三、對本公告如有詢問，請電洽本局資源循環管理科：電話（02）27208889分機

3304。

局長  徐世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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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4月11日

發文字號：北市環水字第1143033032號

主旨：公告本局委託技佳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辦理114年度「臺北市水污染源查核計畫

」，自114年3月19日起施行。

依據：依行程程序法第16條暨水污染防治法第4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本局委託技佳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辦理114年度「臺北市水污染源查核計畫」

，執行項目如下所示：

(一)污染源管制及申報資料建立、更新及分析，並輔導新增事業許可申請作業。

(二)執行114年度水污染防治考核計畫並每月彙整進度及得分狀況。

(三)針對本市列管事業及污水下水道系統進行查核及採樣作業。

(四)依據本局需求辦理專案輔導查核及採樣作業。

(五)辦理宣導或說明會。

(六)辦理水污染事件緊急應變訓練、演練及協助事件發生應變。

(七)協助辦理強化淡水河系水質改善專家諮詢會議。

(八)辦理水質水量自動監測與攝錄影監視設施系統操作維護工作。

二、委託對象或事項有變更或終止時，將另行辦理公告。

三、旨揭計畫期程自114年3月19日起至114年12月20日止。

四、對本公告如有疑義，請洽本局水質病媒管制科承辦人員：王公辰，電話

（02）27208889分機7261。

局長  徐世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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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4月11日

發文字號：北市環水字第1143032409號

主旨：公告本局委託善步地方教育有限公司辦理114年度「臺北市民眾參與水環境巡守推

動計畫」，自114年3月20日起施行。

依據：依行程程序法第16條暨水污染防治法第4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本局委託善步地方教育有限公司辦理114年度「臺北市民眾參與水環境巡守推動計

畫」，執行項目如下所示：

(一)加強水環境巡守隊組織經營。

(二)辦理淨溪、水環境教育宣導活動及推廣簡易水質檢測。

(三)依志願服務法辦理水環境巡守志工教育訓練及志工保險。

(四)管理本市水環境巡守志、義工，登錄志工服務時數及教育訓練時數。

二、委託對象或事項有變更或終止時，將另行辦理公告。

三、旨揭計畫期程自114年3月20日起至114年12月20日止。

四、對本公告如有疑義，請洽本局水質病媒管制科承辦人員：高詩婷，電話

（02）27208889分機7262。

局長  徐世勲  

臺北市政府公報      114 年第  68  期

32



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4月16日

發文字號：府都建字第1146093292號

主旨：預告修正「臺北市違章建築強制拆除收費標準」第3條條文及附表草案。

依據：臺北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29條第2項準用第8條。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臺北市政府。

二、修正「臺北市違章建築強制拆除收費標準」第3條條文及附表草案（請參閱附件

）。

三、本次僅修正第3條條文及附表，為使相關收費合乎實際成本，並利於民眾有所遵循

，依行政院秘書長105年9月5日院臺規字第105175399號函及法務部104年3月19日

法律字第10403502840號函規定，本案預告期間為15日。

四、對於本公告內容如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本府公報之次日起

15日內提供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機關：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

(二)地址：110051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南區1樓。

(三)承辦人：陳英琦。

(四)電話：02-27208889/1999轉8422。

(五)電子信箱：qy8481@gov.taipei。

市長  蔣萬安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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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違章建築強制拆除收費標準」 

第三條及附表修正草案總說明 

一、 本府為收取違章建築強制拆除費用及各項行政成本，依臺北市違

章建築強制拆除收費自治條例第四條第二項規定，於一○五年六

月十六日訂定發布「北市違章建築強制拆除收費標準（以下簡稱

本標準）。鑒於本標準自訂定發布施行迄今，本市違章建築強制

拆除成本已大幅提高，為適當反映強制拆除委外僱工拆除費用之

實際支出成本，落實本辦法所定強制拆除之代履行費用應由違章

建築所有權人負擔之立法目的，爰擬具本標準第三條修正草案。 

二、 本辦法第三條之修正重點說明如下： 

(一) 本市執行違章建築之強制拆除，因委外派工至現場執行拆除之每

案最低成本為新臺幣（以下同）二千五百元，爰就第一項強制拆

除費用按違章建築構造類別收費單價及拆除面積計算，增訂但書

明定不足二千五百元者，以二千五百元計算。 

(二) 參考臺北市營造工程物價指數一○五年至一一三年度之漲幅幅度，

修正調整第一項所定附表之各項構造類別收費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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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4月15日

發文字號：府都新字第11460006581號

主旨：公告公開展覽科達建業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擬具之「擬訂臺北市大安區

大安段一小段344地號等11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書圖，並訂於民國114年

4月29日舉辦本案公聽會。

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32條及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8條。

公告事項： 

 
一、公開展覽期間及地點：

(一)展覽日期：自民國114年4月17日起，至114年5月16日止，公開展覽30日。

(二)展覽地點：臺北市政府電子公告欄（網址：https://www.gov.taipei/，於「市

政公告」＞「電子公告欄」查詢）、臺北市都市更新處、臺北市大安區公所、

臺北市大安區住安里辦公處公告欄。

二、網路公開展覽及查詢方式：

(一)展覽日期：自民國114年4月17日起，至114年5月16日止，公開展覽30日。

(二)展覽網址：https://uro.gov.taipei/。

(三)查詢方式：進入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官網都市更新雲端查詢，並輸入本案資料搜

尋即可。

(四)注意事項：展覽期間涉及個人資料蒐集及利用者，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相

關規定辦理，並自行負相關法律責任。

三、公聽會舉辦日期及地點：

(一)公聽會日期：民國114年4月29日（星期二）上午11時0分。

(二)公聽會地點：本市客家文化會館4樓會議室（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三段157巷

11號4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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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上 述 時 間 與 地 點 已 於 臺 北 市 都 市 更 新 處 網 頁 周 知

（https://uro.gov.taipei/）。

四、公聽會發言要點將於公聽會召開後上網供民眾閱覽（本市都市更新處網址

，https://uro.gov.taipei/）。

五、張貼處：

(一)臺北市政府電子公告欄（網址：https://www.gov.taipei/，於「市政公告」

＞「電子公告欄」查詢，計畫書圖置於市政大樓1樓東區都市計畫工作站提供閱

覽）。

(二)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公告欄。

(三)臺北市大安區公所公告欄。

(四)臺北市大安區住安里辦公處公告欄。

(五)刊登臺北市政府公報（不含附件）。

(六)刊登新聞紙3日。

市長  蔣萬安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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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4月15日

發文字號：府都新字第11360160291號

主旨：公告公開展覽富邦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擬具之「擬訂臺北市大安區復興

段三小段309地號等7筆(原2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書圖

，並訂於民國114年4月29日舉辦本案公聽會。

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32條、第48條及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8條。

公告事項： 

 
一、公開展覽期間及地點：

(一)展覽日期：自民國114年4月16日起，至114年4月30日止，公開展覽15日。

(二)展覽地點：臺北市政府電子公告欄(網址：https://www.gov.taipei/，於「市

政公告」＞「電子公告欄」查詢)、臺北市都市更新處、臺北市大安區公所、臺

北市大安區德安里辦公處公告欄。

二、網路公開展覽及查詢方式：

(一)展覽日期：自民國114年4月16日起，至114年4月30日止，公開展覽15日。

(二)展覽網址：https://uro.gov.taipei/。

(三)查詢方式：進入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官網都市更新雲端查詢，並輸入本案資料搜

尋即可。

(四)注意事項：展覽期間涉及個人資料蒐集及利用者，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相

關規定辦理，並自行負相關法律責任。

三、公聽會舉辦日期及地點：

(一)公聽會日期：民國114年4月29日（星期二）上午10時0分。

(二)公聽會地點：本市客家文化會館4樓會議室（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三段157巷

11號4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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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上 述 時 間 與 地 點 已 於 臺 北 市 都 市 更 新 處 網 頁 周 知

（https://uro.gov.taipei/）。

四、公聽會發言要點將於公聽會召開後上網供民眾閱覽（本市都市更新處網址

，https://uro.gov.taipei/）。

五、張貼處：

(一)臺北市政府電子公告欄(網址：https://www.gov.taipei/，於「市政公告」

＞「電子公告欄」查詢，計畫書圖置於市政大樓1樓東區都市計畫工作站提供閱

覽)。

(二)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公告欄。

(三)臺北市大安區公所公告欄。

(四)臺北市大安區德安里辦公處公告欄。

(五)刊登臺北市政府公報（不含附件）。

(六)刊登新聞紙3日。

市長  蔣萬安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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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4月15日

發文字號：府都新字第11460018921號

主旨：公告第2次公開展覽三圓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擬具之「擬訂臺北市中正區

南海段一小段84地號1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書圖，並訂於民國114年4月

30日舉辦本案第2次公聽會。

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32條及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8條。

公告事項： 

 
一、公開展覽期間及地點：

(一)展覽日期：自民國114年4月16日起，至114年5月15日止，公開展覽30日。

(二)展覽地點：臺北市政府電子公告欄（網址：https://www.gov.taipei/，於「市

政公告」＞「電子公告欄」查詢）、臺北市都市更新處、臺北市中正區公所、

臺北市中正區新營里辦公處公告欄。

二、網路公開展覽及查詢方式：

(一)展覽日期：自民國114年4月16日起，至114年5月15日止，公開展覽30日。

(二)展覽網址：https://uro.gov.taipei/。

(三)查詢方式：進入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官網都市更新雲端查詢，並輸入本案資料搜

尋即可。

(四)注意事項：展覽期間涉及個人資料蒐集及利用者，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相

關規定辦理，並自行負相關法律責任。

三、公聽會舉辦日期及地點：

(一)公聽會日期：民國114年4月30日（星期三）下午2時。

(二)公聽會地點：本市中正區仁愛路一段17號3樓（本府青年局3樓臺北演藝廳）。

( 三 ) 上 述 時 間 與 地 點 已 於 臺 北 市 都 市 更 新 處 網 頁 周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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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uro.gov.taipei/）。

四、公聽會發言要點將於公聽會召開後上網供民眾閱覽（本市都市更新處網址

，https://uro.gov.taipei/）。

五、張貼處：

(一)臺北市政府電子公告欄（網址：https://www.gov.taipei/，於「市政公告」

＞「電子公告欄」查詢，計畫書圖置於市政大樓1樓東區都市計畫工作站提供閱

覽）。

(二)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公告欄。

(三)臺北市中正區公所公告欄。

(四)臺北市中正區新營里辦公處公告欄。

(五)刊登臺北市政府公報（不含附件）。

(六)刊登新聞紙3日。

市長  蔣萬安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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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4月8日

發文字號：府消預字第11430060952號

主旨：公告陳光和消防設備人員執業執照登記資料。

依據：「消防設備人員法」第六條及「消防設備人員執業執照登記辦法」。

公告事項：公告陳光和消防設備人員執業執照登記資料如附件。

市長  蔣萬安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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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4月10日

發文字號：府消預字第11430061242號

主旨：公告黃上遊等9名消防設備人員執業執照登記資料。

依據：「消防設備人員法」第六條及「消防設備人員執業執照登記辦法」。

公告事項：公告黃上遊等9名消防設備人員執業執照登記資料如附件。

市長  蔣萬安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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